
第五點附表修正規定

附表 缺失項目與計點點數

缺失項目 點數

一、重大設備異動，未依相關規定完成申報程序者。

二、除系統評估與程式測試上線外，經查發現未申請查核碼

直接進行機動車輛噪音測試者。

三、測試過程無正當緣由移動噪音計或未依相關規定執行噪

音檢驗測定，經查證屬實者。

二十

點/項

四、未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機動車輛噪音量測方法或實驗

室交流會議所決議方式進行檢測，致結果判定錯誤，經

查證屬實者。

五、執行法規測試未依廠商宣告規格或指定類別執行測試，

致使試驗報告無效者。

六、對申請廠商因新車型、新車抽驗、品管檢測不合格、車

況異常或退車等相關重大事項，三日內未提報者。

七、執行新車型、新車抽驗、品管、法規不合格重新測試

前，未查核確認相關文件或規格，致使試驗報告無效

者。

八、無正當理由拒絕受理廠商提出之機動車輛噪音檢測法規

申請案，經查明屬實者。

十點/

項

九、解除查核碼實際原因與通報事由不符，經查證屬實者。

十、檢測過程未依規定開啟監測影像與數據傳輸系統連線，

經查證屬實者。

十一、於檢測過程監測影像與數據傳輸品質不足以查核人員

辨識或發生故障，經本部電話或書面通知限期改善，仍

未於期限內改正者。

十二、檢測畫面所顯示車身碼與試驗當下實車未同步。

五點/

項

十三、未妥善保管申請案所有相關文件、圖片、影音及檔案

等任何型式之資料，經本部查明屬實者。

十四、檢驗測定實驗室檢測報告修訂未與噪音合格證申請者

資料同步，致使合格證資料審查錯誤，經本部查明屬實

二點/
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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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。

十五、執行法規測試未依廠商宣告規格或指定類別且完成測

試程序，需重新辦理查核碼解除者。

十六、本部通知應出席之會議，未派員出席或未提供本部要

求之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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